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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8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(草案·二次审议稿)》。第二组由

杨梅芳委员召集,刘尧臣、杨吉凡委员先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永州

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火林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国武、十二届全

国人大代表张青娥也发了言。

刘尧臣委员说,建议:1、按照条例草案规定,饮用水水源保护

执法主体部门是以水行政管理部门为主,这可以发挥水利部门的

很多有利条件,但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:一是上位法的规定。《水

法》总则中没有规定饮用水源的内容,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一条明确

规定了“保护饮用水源和特殊水体”的内容,但《水法》的执法主体

是水利部门,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的执法主体是环保部门。二是从条

例本身的内容看,主要的执法职能在环保部门。条例共七章,除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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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和附则,另外五章中有三章基本是讲环保部门的职责,特别是第

五章“监督管理”,全部是以环保部门为主。法规颁布之后,如要水

利部门为主抓,落实难度可能比较大。2、第二十九条第四款“以机

井抽取……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”这是从水资源保护角度来讲的,

关键问题是水质保护,应该把“水质”放在“水位”前面,增加“卫生

部门”,删除“并”字。

杨吉凡委员说,制定条例非常有必要。建议:1、水源地的确定

以及保护区的划定,要因地制宜。保护区不能划得过大,否则影响

到人民生活以及旅游等产业发展。2、现在推行河长制,是否在地

方法规中有所体现,把饮用水保护上升到一定高度? 要进一步商

榷河长制与饮用水保护之间更有效的衔接问题,在条例中明确河

长的地位、责任、义务。

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火林说,建议:准保护区要严禁投

肥养鱼,全面禁止开发建设小水电。另外,除了禁止毒鱼、炸鱼,还

要禁止电鱼,电打之后鱼会失去繁殖能力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李国武说,现在“游山玩水”是旅游最大的

亮点,全国有很多利用水资源的旅游景区。建议:1、既要保护好饮

用水源安全,也要考虑地方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。如果把生

态旅游做好,也是一种科学保护水源的方式。2、增加“建立地震、

山洪、地质灾害的预防机制”的内容。3、增加“故意投毒”方面的内

容,对故意投毒破坏水源设施的要移送司法机关,追究其刑事责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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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青娥说,建议:1、删除第二十二条“一

级保护区禁止旅游”的表述。现在提倡全域旅游,不能一说旅游就

一定是搞破坏、有污染,这样不利于旅游产业的发展。2、高度重视

农村垃圾处理问题。现在随意倾倒垃圾现象严重,只要下雨、发洪

水,河两侧垃圾成堆。条例应该对此作出规定,并由乡镇来负责行

政执法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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